
113年度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實地查核結果表 

法規依據：財團法人法第 63條準用第 56條第 1項及第 3項 

檢查日期：113年 7月 4日至 7月 16日 
 

查核項目 建議改進事項 

財務面 無。 

制度面 無。 

業務面 1. 請確實落實執行財團法人法所定向法院辦理變更登

記後之處理程序。 

2. 請檢討主機帳號及參數設定管理，以及應用程式介面

與系統開發作業之控管規範，落實執行。 

3. 請強化電子郵件及網頁個資防護系統之過濾規則，並

檢討委外案件之管理措施。 

其他建議 無。 

 


